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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籍圖重測地辜會調查作業電腦 fb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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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籍閻麗測地籍調查作業電腦 1b 之研究

第一輩前 吉

隨著電子科技的進步，軟硬體技衛不斷推陳出斬，個人電腦的應用日

益普遍，其價格低.J1J健強，大眾對使用電腦 fb 資訊魚統資料處理方法的

需求，日益遞增;政府機關各級人員，面對社會群厭的需要，各項作業電

腦他的需求，亦臼感迫切。

本省地結國重測工作自六十五年度辦理迄今，對於健全地籍管理及保

障人民槽益，頗見戚斂，惟目前本省尚有面積九十餘萬公頃，筆數四百 t

十餘萬筆已登記土地困地籍原圍已滋失，尚待辦理地籍圖重測。由於地籍

聞單測對推行土地政黨﹒保障人民產槽，開發土地資器及各項經濟建設發

展開像極為密切﹒為肆應未來社會經濟螢展需要，如何運用自動 fb 設價加

速完成本省地籍國重割工作，實屬本局當前最待突破之重要課題。

第一節研究動機

本省自 t 十年度於彰他縣員林鎮試辦揉用數值法辦理地籍國重測工作

，並經予逐年推廣辦理後，至 t 十八年度起全面探用數值法辦謹以來，對
於如何應用自動 fb 設髓輔助加速地完成地籍國重測工作之研究，不遺餘力

，如今數值地籍測量技銜已日鐘成熟，利用電腦等自動他設備輔助處理有

關成果資料之作業，亦日益普遍，惟大多偏重於地籍測量技街、方法的改

進及湖量資料處理軟蟬的開發應用，以致於在地籍圖重瀏地籍調查業務方

面，部分可由自動 fb 設備處理之作業項目，仍以人工作業方式辦理，如地

籍調查作業有關地籍調查表、各類通知書及清冊之縮進等，花費人力 、 時

間甚多，實有加速發展充分利用自動他設筒，以提昇作業速度之需要。

地籍調查 • i忌地籍圖重測樂聲中非常重要的一項作業，重測工作是否

蜓顛哥哥 tt 展，它是重要的關鍵。依蠻地絡圖重測作業之權貴劃分，地籍調

查作業，像由各縣市政府及地故事務所主辦，惟地籍闆重湖樂聲在各縣市

地政業務中 ， 因非屬經常性業弱，故大多以現有人員兼辦本項業葛﹒自屬

無暇研究如何利用自動他設備輔助辦理地籍調查有關作業。本局基於主導

全省地籍圖重測業務之立場，為加速辦理地籍圖重測、滋少地籍調查作業

中有關地籍調查表、各類通知書及清冊之婦道，所花費之人力 、 時間，進

而提昇為民服草草品質，乃進行本項研究。

第二部研究範圖與目標

地籍調查，替、就土地坐落、界址、地目、原有面積、使用狀況及其所

有摺人、他項檀利人與使用人之姓名、住所等事頂，查註於地結調查表肉

，並將所有權人指認之土地界址，於地籍調查表內續製圖說，作為戶地測

量之依接。以上峰、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一百零一條對「地籍調查 J 作業的

- 1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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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研究步摸及內容

一、現行地籍調查作業之檢討

研究現行地籍調查作業情形，以掌握地結調查作業程序及作業內容，

並加以分析轅討，提出電腦也作業的可行方察。

二、設計地籍調查電腦-ft 作業所需軟體

付拾財政部財稅資料中心、臺灣省政府財政廳稅務局取得土地說籍資

料，利用現有軟體測試資料轉換功能及可行性，研究是否需自行開

發或委託開發轉換程式。
口就現行地籍調查作業研究分析的結果，設計地籍調查電腦化作業的

方法、作業所需功能及有關資料檔察架構，並撰寫地籍調查電腦-fb

作業所需程式，以達成研究之目標。

三、測試與續討

程式撰寫完竣﹒除進行程式功能、作業程序及執行情形等必要之測試

外，並選擇適當測區試辦，以湖試是否符合作業所需。並試試辦結果

加以檢討，提出改進方向及實施之敷益。

四、撰寫研究報告

就各項研究作業加以整理 ， 擬撰本報告。

-2 一



第二章 現行作業之檢討

為利分析以自動 ib 設備(電腦)輔助辦理地籍圖重割地籍調查樂聲之可

行性，須說地籍圖重測地籍調查有關作業現況，進行研究;以暸解現行地

諧調查業務之作業方法、內容及應用自動 fb 設備處理之需求。本章僻、戲規

行地籍調查之作業程序及內容、作業現況加以翰討 ， 並以擬改進現行人工

處理方式導入電腦 ib 之構想等三方面 ， 提出說明。

第一節作業程序及內容

為進行本項地籍國重割地籍調查作業電腦化之研究，除參考內政部 t

十 t 年十月十一白白開內地字第六四三四t六韓函頒「數值地籍測量地籍

圖重測作業手冊 J 緝定外，並洽詢地籍調查業務有關人員實際作業情形;

主要是以各縣市地政事務所辦理地籍圖畫湖有關作業之項目為範圈，進行

暸解。本節就地籍國重測前的作業單備，至地籍圖重測詰果公告結束前之

各項作業，予以整理說明，重測後之登簿、換狀等作業，則不在本研究範

圈。

-τ 作業程序

異動整理(含界址糾紛調處)

造 清

戶告通知丑聞覽|

一 3 一



三毛作黨內容

村作業單備

本項作業做指縣市政府自選定辦理地籍聞單測地區，並奉省府核准開

始，至開辦地籍調查作業前之各項作業單備作業均屬之。依撥內政部

訂頒之「數值地籍測量地籍圖重測作業手冊」規定及實際作業情形，

作業單備之工作如下:

1. 劃定(公布)重測區範圍

以有關國科製作重湖區範閩圈，統計面積、鐘數及重湖區內部市計

畫樁位狀況，報經省府派員會勘後，依會勘結果統計重測區各段筆

數及面積，製作勘定後重測區範圈圈，報省府核定後，鐘以辦理公
布單瀏區範回事宜。

2. 訂正地籍國及校對土地登記縛

逐宗核對土地登記縛、地籍圖與歷年有關複丈原國資科，如有不符

或遁灑者予以查明訂正。

3. 摘錄重割地韓、統計重測區各段筆數及面積

本項作業，原屬劃定重湖區範圍之準鋪車宜，惟該項聾備作業至開

始展辦地籍圖重測有關作業時隔半年以上(倘自第一次提報計重開

始計算，則有長達一至三年的時間) ，資料有所不符，一般均予重

新校對摘錄、統計。

4. 區段界調整(含 5個定調查區議)

重測區經省府核定後，一般均參酌湖區辦理筆數、面積，以天然界

(如道路、水溝……)或都市計畫線劃分為若干段，以便利地籍管

理。區段界調整察，提省府核備後，須報請內政部資訊中心婦定段

代竭。

口政令宣導

為使土地權利人暸解重潤之意義及有隔應注意配合事項，於重測區範

圈核定後，至地結調查開始前，除利用各種集會、跟體宣導外，一般

均另行舉辦「璽測政令宣導座談(說明)會 J ﹒以測區內土地權利人歸

戶後之資料，續發「政令宣導通知書函 J (通知書內容包括受文者、

重割地區地段、省府核聾辦理重測日期、文號、重潤政令宣導會辦理

時間、地點及重湖土地所有權人注意事項等) ，通知有關土地權利人

參加。
臼編造地籍調查表

根按土地登記簿記載，依地聽!順序，締造地籍調查表，逐宗砂錄土地

座落、地目、等則、面積、土地所有權人姓名、住址、他項權利人姓
名、住址等，其有建物登記者並查填其建號。調查表偏造竣事，除予

校對土地登記縛，無錯溺後，並依地段別及地號順序分別姆定地籍調

查表表獄。統計各段地籍調查表數量﹒填具地籍調查表移接清單﹒送

測區點坡。測區依卸定之調查區織分配地籍調查表﹒由各組地籍調查

人員依所分配調查區織，查對地籍園、土地複丈國…等，並於地籍謂

-(一



查表上略國槽，以鉛筆調擋宗地垣形，以供實地調查時之參考。發現

有國無縛﹒有簿無國者，將地臨到冊 i差地故事懿所主辦人員查明。
的實地輯查

地結調查人員~排定實地調查日期後，填證「地結調查定期通知書」

(通知書之內容包括土地座落、調查日期興時間、連絡地點、調查員

組別、測區住址電話及土地所有權人接受調查時應注意事項等。)

通知土地所有摺人於限期內，自行設立界標﹒並到場指界。實地調查

作業包括土地體利狀況調查、土地標示調查、界址調查及土地使用現

況調查等，並將指界情形詳實填載於地籍調查表肉，由搭界人認定簽

章。地籍調查人員依調查結果整理調查表，續註處理意見後，連同「

送鑽地籍調查表張數明組衰」定期(一般為 t 至十天或每星期五)將

地結調查衰退交地故事務所審查。

回路助措界

土地權利人於地籍調查時要求協助措界，或無法措界要求參照舊地籍

圖施棚里寫興未登記土地相鄰峙，應辦理協助指界或實地指定界址。本

項作樂曲地籍調查人員配合測量員排定協助搭界日期，填發「協助指

界定期通知書 J (通知書之內容包括土地座落、協助指界日期與時間

、連絡地點、調查員組別、湖區住址電話及土地所有種人接受調查時

應注意事項等。) .通知土地所有權人，到場領界語定，並自行設立

界標後，在地籍調查表或地籍調查補正表內認章。地籍調查人員依協

助措界調查詰果整理調查表，填詮處理意見後，連同「送數地籍調查

表張數胡姐表 J 定期(一般為 t 至十天或每星期五)將地籍調查表送

交地政事器所審查。

的異動整理(含界址糾紛調處)

土地登記簿記載內容有異動者，如土地所有權移轉、他頃摺利設定、

變更、消織、土地分割、合併、地自變更、住址變更、面積更正及其

他等，須依異動整理之原則辦理補正或補辦地籍調查。

的編造清冊

地政事務所於造冊前，首先查對地籍調查表所記載重瀏前土地標示等

資料與土地登記縛是否相符，並將重湖區範圍內土地予以銷獄，無錯

攝後，依接面積計算表及地籍調查表，棍實際情形搧造下列措冊:

1. 單瀾詰果清冊(包括新當地鐵及面積對顧表)

本項精冊依重測後地段按新、奮地跟順序分別鋪道。其內容包括重

測變更前土地標示(段、小段、地號、地目、等則、面積)、璽測

變更後土地標示(地獄、地自、等則、面積) 、土地所有權人姓名
、持分比率、住址及摘要等等資料項目。其捕要註記項目包括地目

變更、合併、分割…等變更原因及日期。

2. 地目變更清冊

本項清冊依重瀏前地段地說順序分別締造。其內容包括地自變更前

土地標示(段、小段、地說、地目、等則、面積)、地目變更後土

地標示(段、小段、地號、地目、等則、面積)、土地所有種人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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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持分此舉、住址等資料項目。

3. 合併清冊

本項清冊依重測前地段地聽順序分別緝造。其內容包括合餅前土地

標示(段、小段、地號、地目、等則、面積)、合拼後土地標示(

段、小段、地說、地臣、等則、面積) 、土地所有構人姓名、持分

比率、住址等資料項目。

4. 分割清冊

本項演冊依重測後地段地號願序分別編造。其內容包括逕為分割前

土地標示(段、小段、地號、地目、等則、面積)、選為分割後土

地標示(段、小授、地聽、地目、等則、面積)等資料項目。
5. 未登記土地講冊

本項清冊依重測後地段地按照序分別編造。其內容包括段、小授、

土地標示(鑼鋪地號、接細地目、儷舖等頁。、面積)、照國號殿、

四鄰地輯、賦額、 tb 照地段地聽銓定等則、土地檀屬、管理機關、
使用情形(含原來與現在)等資料項目。

6. 段區攝調整清冊

本項清冊依重測前地段地按照序分別鋪造。其內容包括重測前土地

標示(段、小段、地號、地目、面積) 、重湖後土地標示(段、小

段、地號、地目、面積) 、變更原因及日期、土地所有構人姓名、
住址及摘要等資料項目。

前項各類清冊，各造三份，經核對有關圖表無誤後，一份存壺，二份

供公告閱覽及登記之用。公告確定後，縣市主管機關並加造一份送省

主管機關核筒。

的公告通知及閱覽

地籍圖重測詰果，縣市主管機關應將所造各類情冊、地籍公告國及地

籍調查表，以展覽方式公告三十日，並以書面通知土地所有權人。通

知書之內容有地籍圖重測前後土地標示變更情形(包括重測前、後之

段名、地號、地目、面積)及土地所有權人應注意事項。

第二節人工作業之蠟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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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單借

以人工由地籍國抄錄地鐵後，再查土地登記縛抄錄土地標示資料進行面

積、筆數統計，作業不便，且易蠶生遁溺、錯韻情形。

二主政令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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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令宣導通知書」以人工鑄造，辦理歸戶不易，費時費力，且歸戶不

完全，易發生遁灑或重複通知情形。

三婦道地籍調查表

依蟬土地登記縛記戰，以人工結遍，費時費力，校對不易，無法避兔人

為疏忽所造成之遁攝、錯誤情形。且土地登記縛之住址﹒常因土地播利

人住所遷移或門牌整搧...等變動，而土地登記縛住址未隨之更新，通知

書郵寄時無法送違土地播利人，極為不便。

閑地籍調查及也助措界

抖「地籍調查定期-通知書 J 及「協助搭界定期通知書 J 以人工方式填寫

，花費時間、人力甚多。如通知之日遇有下閱或其他因素需要改期時

, JtU 須重新墳寫通知書，其所費時間倍增。

口作業期間，欲查詢某一土地所有權人之通訊住址或電話時，以人工方

式找尋，很不方便，而且費時。

耳異動整理

遇有異動時，由上千張地籍調查表中，以人工方式訪尋異動地聲之調查

表，再以人工芳式填註異動情形;倘需重新辦理地籍調查者，須重新繕

造地結調查表，費時費力。

六調進清冊

村調查後至公告前(造冊前)之核對土地登記簿作業，大多以地籍調查

表核對土地登記縛，作業不便 ， 且易遭嶺。

口各類消冊，目前均以人工鑄造，花費時間、人力甚多，且易因疏失，

造成資料不一致情形。

臼偏造清冊作業中 ， 各類清冊，自開始辦理地籍圖重測迄今，未有明文

規定其清冊內容之格式及締造方法，致各地故事務所作法不一，亟待

統一。

七公告通知及閱覽

村以人工填寫「重測土地標示變更結果通知書 J '歸戶不易、花費時間

、人力甚多且易蔽誤。
口公告時，土地槽利人前往閱覽、查詢，目前均以人工翻閱、尋找，甚

費時間 ， 影響為民服務品質。

第三節改進構想

為改進現行地籍調查有關作棠，以人工方式辦理作業不便、費時費力

之缺點，提構想以電腦等自動 1b 設備輔助辦理地籍調查業筍，茲將現行人

工作業與探用電腦作業之作業內容比較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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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理及送 03 有測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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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動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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緝造清冊

i2j5ii重i重i型星星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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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一



資
括
重
冊
土
'
，
克

人
包
圓
滑
記
誤
利
本
。

利
(
籍
果
登
蔬
便
用
明

橘
害
地
括
新
之
及
使
說

地
知
、
測
、
集
度
及
以

土
遇
害
重
冊
作
速
以
加

及
、
知
國
消
工
之
、

料
表
過
籍
割
人
業
噶
面

資
查
期
地
分
少
作
代
方

地
調
定
括
為
誠
覽
及
三

土
籍
界
包
逕
，
閱
察
等

還
湖
地
指
(
、
他
詢
檔
法

刊
重
道
助
冊
冊
腦
查
、
方

閉
圖
緝
協
滴
滴
電
進
駐
業

充
籍
閥
、
項
更
業
增
功
作

j

地
有
書
各
變
作
，
統
之

京
將
懿
知
、
自
等
性
燕
窩

腦
業
通
)
地
覽
確
說
業

:
電
查
期
。
、
閱
正
章
查

毒
用
調
定
等
冊
告
及
本
謂

三
運
籍
查
書
讀
公
性
。
籍

仁
在
地
謂
知
併
、
致
實
地

舞
，

的
使
籍
通
合
詢
一
品
測

目
，
地
果
、
查
之
之
靈

之
理
、
結
冊
料
科
弱
國

接
管
書
更
清
質
資
服
箱

開
他
知
變
整
及
冊
民
地

統
訊
過
一
木
調
)
國
為
理

象
資
導
撩
撥
等
項
昇
辦

本
以
宣
地
區
冊
各
提
助

予
令
土
殷
清
高
而
輔

料
政
測
、
地
提
進
統

第一節來缺油 iË

為達成上述三h 統目的，將來統功能依作業型態不同分為資料建檔、資

料維發、資料刪除、資料查詢、資料列印及資料備援等六種作業功能(如

附表一「來統功能架構圖 J ) 。使用 Clipper 婦譯程式提供之指令及函

數，撰寫編鐸各項作業功能所需之程式，茲就各項作業功能分述如下:

-τ 資料建檔作業

提供各類基本檔察，所謂之資料建檔功能，以供各項第一次產生之

資料(基本檔察尚無該項資料，如土地第一次登記、複丈分創新增土地

資料、權利設定、移轉之新權利人資料、段區括2 調整後段名代碼、重測

合併及逕為分割之崗像資料、軍測成果資料'"…等)建檔使用。本項作

業共有六項功能，分述如下:

村土地權利人資料建構功能

提供以土地權利人身分統一緝戰為主鏈，建立土地權利人姓名 、 登記
住址、通訊住址、電話等檀利人基本資料之功能。

口土地資料建檔功能

1. 提供以原地段地說(重測前)為主鏈，建立土地標示資料(包括地

目、等則、面積)、土地與摺利人關峰、資科(包括權利人身分統一

姆說、檔利種類、檔利範園、持分 tb 率及登記住址等)及土地槽利

人基本資料(包括權利人姓名、通訊住址、電話等)之功能。

2. 另提供一外部程式 (TAX2LAND. EXE) ，可將土地稅籍資料處理後﹒
批次轉入本~統各項基本資料中。

臼段名代碼資科建檔功能

提供以地政機關段代噶為主鍵，建立有關地政事聲所代罵、段代碼、

段名、小段名稱及財稅機關段代商等資料之功能。

的分割合i#關像資料建檔功能

提供以合併後(分割前)之原地雖為主鏈，建立其重測合拼(逕為分

割)之關棒、資料(含兩造地跟及其間之悶棒、代噶等資料)之功能。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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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關替、資料將作為 2月j 印重測合併、道為分割清冊及有關成果清冊之依

續 。

由重測成果資料批次建檔功 RE

1 . 提供將重測來統成果轉出之 . INO擋，轉入本~統有關重測後資料欄

位。以供後續成果清冊列印、公告查詢等作業使用。

2. 提供一外部程式 NECINO . EXE (或 NECINO . TSK) 程式 ， 以將 VAX ( 
!& PDP) 主攤上的重測來統宗地資料檔，轉擴為本象統之輸入檔(

$$嘗嘗嘗嘗 . 1NO 擋， $$為地故事務所代碼，轉轉轉曾為段代碼)

的登記原因代噶建檔處理功能

依撥本主h 統資料建檔之原則及分割合併闊棒、資料記載情形，判定宗地

像屬合併、分割、未登記土地或重測區外土地，分別給與代喝，作為

成果請冊列印之依揖。

二三資科維護作業

提供各類基本檔察 ﹒ 所需之資料修檔功缸，以供各項資料異動(如

地目變更、複丈合僻、分 IIJ 、 地號更正、面積更正 、 摺利移轉、設定、

電話、住所變更……等)或檔察資料錯韻時修檔使用，以維證檔案資料

的正確性。本項作業共有十項功能 ， 分述如下:

抖土地權利人資料修檔

1. 提供土地權利人基本資料(包括權利人身分統一鋪號、姓名 、 登記

住址、通訊住址 、 電話等)的修擋功能 ， 以供土地權利人申請辦理

住所變更登記、更 名 登記、身分統一緝號更正等異動及地籍調查後

取得之通訊住址、電話等資料之輸入更新或原輸入權利人 基 本資科

錯誤時之訂正等作業使用。

2. 本項功能，於土地權利人身分統一鋪鼓異動時，可自動更新該權利

人之土地制替、資料，如權利人身分統一偏說 A 變更為 B 時，懼利人

與土地關替、資料檔內 ， 所有統一編號為 A 者，全部自動更新為 B 。

口土地資科修檔

1. 提供土地重測前、後之標示資料(包括地段 、 地聽、地目、等則、

面積、調查情形等)的修檔功能，以供地目變更 、 等則調整 、 面積

更正、地雖更正等登記資料異動及原輸入資料錯誤時之修檔使用 。

2. 宗地地戰變更峙，可自動更新該地號與權利人之關靜、資料。

臼土地權利人與土地關像資料修擋

提供以原地段地號(重測前)為主鏈，修改其土地權利人之關棒、資料

(包括權利人身分統一鋪獄、權利種類 、 檔利純園 、 持分 tb 率及登記

住址等)之功蜓，以供土地所有權移轉異動(如買賣 、 贈與、繼承、

更正、征收 ...等) 、他項權利之移轉異動(如設定、繼承 … 等)及原

輸入之土地權利人關僻、資料錯誤時修檔使用。

個分割合併闊僻、資料修檔

提供以合併後(分割前)之原地獄為主鏈，修改其重測合拼(逕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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割)之間峰、資料(含兩造地號及其間之間僻、代碼等資料)之功能。以

供已建檔之重測合拼、退為分割等關係資料有異動或原輸入資料錯誤

時，修檔使用。 i

個段名代碼賀科檔

提供以地政機關段代噶為主鏈，修改土地設名代碼資料(舍地故事務

所代碼、段代喝、段名、小段名及稅捐機關段代噶等) .以供原輸入

資料有錯誤或異動時修檔使用。

的基本檔案賀科檢核

援供各項基本資料檔問對應關像之緣查功能，以為基本檔案資料維灣

、修檔之參考。可分別以土地資料檔、權利人與土地關靜、資料檔、土

地權利人基本資料檔、合併分割關僻、資料檔為主(基準) .轍查與其

他檔案聞之料之對應闊餘，並可設定是否要刪除不對應之資料、是否

檢查持分姆合、是否績查土地標示資料內容及錯誤資料輸出項目及輸

出芳式。
的重建資料索引檔察

提供重建各項賀科索引檔之功能，以確保資料安全。

(J'V重鋪地籍謂查表表按

提供重新捕定地籍調查表表毀之功能。本項功能於正式列印地籍調查

表後，不應再被執行，以兔造成己列印表號與資料擋記載袁說不符、

連福或重複;為避兔被誤執行，應設有過行密碼之保鐘。

。ù 事務所分割複丈異動處理

提供處理地政事f1J所於重測期間，辦理土地分割複丈之異動資料修建

檔作業，輸入相關資料後，自動維護各項基本檔察內容之功能。

的事都所合併複丈異動處理

提供處理地故事務所於重測期間，辦理土地合併複文之異動資料修建

檔作槳，輸入相關資料後，自動雄議各項基本擋察內容之功能。

三資料刪除作業

提供刪除已屬無用、多餘之資料(如被合群地說、權利移轉之原權

利人資料... ...等)的功能。本項作業共有六項功能，分述如下:

村土地權利人資料刪除

1. 提供以土地權利人身分統一編故為主鏈，刪除不要之土地權利人基

本資料之功能。

2. 刪除土地權利人基本資料峙，其在測區內所有與土地之間像資料全

，部予以刪除。

口土地資料刪除 J

1. 提供以原地段地說(重測前地號)為主鏈，刪隊不要之土地宗地質

料，如地故事器所合阱複文之被合併地號的土地宗地資料、重測區

外土地宗地資料.... ...等之功鞋。

2. 刪除土地宗地基本資料峙，其在湖區內所有與攜利人之關像資料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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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予以刪除。

臼土地摺利人與土地關像資料刪除

提供以原地段地鐵(重瀏前地號)為主鏈，刪除其不要之檀利人與土

地之關僻、資料，如槽利移轉之原土地權利人與土地之間僻、資料、被合
E祥之地獄之摺利人與土地關像資料、他項檔利之塗銷~ .. ...奪之功能。

的段名代噶資料刪除

提供以地政機關段代喝為主鍵，刪除不要之土地段名代碼資料。

個分割合併闢棒、資料刪除

提供以合拼後(分割前)之原地獄為主鏈，刪除其不要之重測合併(

連為分割)臨像資料。

的資科擋中已刪除之資料讀除

提供清除資料檔中，已有刪除記號資料之功能。

間資料查詢作業

提供作業人員查詢有關土地權利人資料及土地宗地資料之功能;並

可作為地籍圖重測成果公告時，供土地權利人閱覽有關重測前、後之宗

地賀科及重測後宗地垃形資料等使用。本項作業基本上依輸入資料性質

區分，可分為依權利人資料查詢及依土地資料查詢等兩種查詢方式，若

依顯示資料內容區分，可分為歸戶查詢及圓形資料查詢等兩種。本作業

共有六項功能，分述如下:

抖依身分鐘字說查詢土地賀科

提供以土地權利人之身分統一編號，查詢該土地權利人位於重測區內

所有土地重測前、後之土地標示資料(此為歸戶資料查詢功能)之功
能。

口依權利人名稱查詢土地資料

提供以土地體利人之姓名資料，查詢該土地權利人位於重測區內所有

土地重瀾前、後之土地標示資料(此為歸戶資料查詢功能)之功能。
臼依電話號碼查詢土地資料

提供以土地權利人之電話號碼，查詢該土地權利人位於重測區內所有

土地重測前、後之土地標示資料(此為歸戶資料查詢功能)之功能。

的依原地鐵查詢土地相關資料

提供以重測前地號，查詢土地重測前、後之土地標示資料及土地權利

人資料，並可線上顯示重測後之土地圓形(此為圓形資料查詢功能)

之功能。

的依新地說查詢土地相關賀科

提供以重測後地號，查詢土地重測前、後之土地標示資料及土地權利

人資料，並可線上顯示重測後之土地圖形(此為圓形資料查詢功1iË ) 
之功能。

的查詢土地分割合併闊峰、資料

提供以重測前地強(包括合餅前、後及分割前後之原地號) .查詢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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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合僻、選為分割等關僻、地號資料之功能。

五資料列印作業

提供列印地籍調查業懿有關之各類通知書、成果清冊、統計報表及

其他作業所需表冊等功缸。本項作業共有十項功能，其中成果清冊列印

功能，又依清冊種類不同區分為六項﹒茲分述如下:

甘地籍基本資料核對清冊列印

1. 提供以土地資料檔為主，列印基本檔察資料清冊，以供辦理校對土

地登記縛，修檔雄議作業使用。其揹冊內容應含重測前土地標示資

料(包括段、小段、地聽、地白、等則、面積等)及其與權利人之

闊靜、資料(包括權利人身分統一姆載、檔利種類、權利範園、及持

分比率)及權利人基本資料(包括權利人姓名、登記住址及通訊住

址等)

2. 提供可選擇將執行結果輪出至印表機或輸出至檔案。

3. 提供下列三種列印方式供作業時還用:

(1) 全測區資料 3月j 印:按重攤前地段地獄願序，全部列印。

(2) 依段別資料列印:可選擇依重測前、後之段別，按嘗段奮地獄 j頓

序列印。

(3) 依起始資料列邱:按使用者輸入之地聽、筆數資料列印。

口政令宣導通知書列印

1. 提供依構利人身分統一編鼓!頓序歸戶後之資料，列印「政令宣導 定

期通知書函 J '供政令宣導作業辦理通知使用。其列印內容有縣市

政府核發政令宣導通知書函日期及文強、政令宣導會實施日期時間

及地點、辦理地籍圖重測之地區地段、省府核准辦理地籍圖重測函

日期及文號 、 土地權利人姓名、通訊住址(無通訊住址者， ~月j 印登

記住址)及權利人在重測區內之土地地段地號等。

2. 提供下列二種列印方式供作業時還用:

(1) 依序列印:按權利人身分統一姆號順序全部列印。

(2) 輸入起始資料依序列印:按使用者輸入之權利人身分統一編強或

姓名資料及蠶數列印。
白地籍調查表列印

1.提供列印地籍調查表正表及續表之功能，以供地籍調查作業使用。

其列印內容有重測前土地標示資料(包括地段、地獄、地白、等則

及面積)、土地權利人資料(包括權利種類、權利人姓名、身分統

一姆號、持分比率或權利範園、登記住址及通訊住址)、地籍調查

表表聲等。土地所有權人資料列印完畢 ， 再列印ft!i項權利人資料。

2. 第一次執行時，可自動依舊段奮地號頗序，婦列地籍調查表表號。

3. 執行時，可依電腦所接印表機數量選擇 3月j 印正表或擴表或兩者同時

列印，並可指定正表與續哀之輸出埠。

4. 提供下列三種 2月j 印方式供作業時選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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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全測區資科列印 :按重測前地段地號順序，全部列印。

(2) 依段別資料列印:可選擇依重測前、後之段別，按當段舊地號!頓

序列印。

但)依起始資料列印:按使用者輸入之地號、筆數資料列印。

的地籍調查定期通知書列印

1. 提供列 印地籍調查定期通知書，以供地籍調查作業辦理地籍調查定

期通知使用。其列印內容有縣市政府核定辦理地籍調查之文號及日

期、土地所有構人姓名、住址(可選擇列印)、排定實地調查之日

期、時間、通知謂查之地號、地籍調查人員姓名及湖區電話。

2. 執行時，可依需要設定鱗入地鼓選擇欲通知之權利人，或輸入權利

人身分統一鋪雖選擇欲通知辦理調查之地號:並可選擇以登記住址

或通訊住址列印定期通知書。

倒也助搭界定期通知書列印

1. 提供列印搗助措界定期通知書，以供地籍調查作業辦理悔助指界定

期通知使用。其列印內容有縣市政府核定辦理地結調查之文號及日

期、土地所有構人姓名、住址(可選擇列印)、排定協助搭界之日

期、時間、辦理協助措界之地鼓、地結調查人員組別、姓名及測區
電話。

2. 執行時，可依需要設定輸入地雖選擇欲通知之權利人，或輸入權利

人身分統一鏽雖選擇欲通知辦理路助搭界之地戰;並可選擇以登記

住址或通訊住址列印定期通知書。

的重湖成果清冊 2月j 印

提供印各類成果清冊，以供辦理重測結果公告及登記使用。各項

措冊處理結果﹒可選擇輸出至印表機或輪出至檔案。依清冊種類不同

，提供下列六種清冊之列印功能:

1. 重測結果清冊

(1) 本項清冊，使用制式清冊用紙，套表 3月j 印。

(2) 可選擇列印新地號順序或奮地獄順序列印，各段各別婦列頁次，

清冊內容包括重測前、後土地標示資料(地段、地單、地目、等

則、面積等)及土地所有權人資料(權利人姓名、住址、權利範

園等) ，不包括新登記土地及分會j 新增地說。

的)執行峙，可選擇列印全部所有權人或只列印一個所有權人並加計

共有人數。

但)提供下列三種列印方式，供作業時選用:

@全獨區資料列印:按重測後地段地號順序，全部列印。

@依段別資料列印:可選擇依重測前、後之段別，按地雖順序列

印。

@依起始資料列印:按使用者輸入之地號、筆數資料列印。
2. 段區娥調整清冊

(1) 本項措冊，使用制式清冊用紙，套表列印。

(2) 依重湖前地段地說順序列印，各段各別編列頁次，請冊內容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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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區續調整前、後土地標示資料(地段、地獄、地目、等則、面

積等)及段區增調整變更原因等資料，不包括新登記土地及分割

新增地轍。

ω 提供下列三種 3月j 印方式，供作業時還用:

@全測區資料列印:按重測前地段地號順序，全部列印。

@依段別資料列印:可選擇依重測前、後之段別，按嘗段當地號

願序 2月j 印。

@依起始資料列印:按使用者輸入之地韓、筆數資料列印 。

3. 合拼清冊

(1) 本項措冊，使用制式清冊用紙，套表列印。

(2) 依重測前地段地獄順序列印﹒各段各別攝列頁次，請冊內容包括

合併前、後土地標示資科(地段、地號、地目、等頁。、面積等)

及土地所有構人資料(權利人姓名、住址、權利範園等)

(3) 只列印合併分翻閱替、資料檔有記載之資料。

個)執行時，可選擇列印全部所有權人或只列印一個所有權人並加計

共有人數。

(5) 提供下列三種列印方式，供作業時選用 :

@全測區賀科列印:按重測前地段地號順序，列印全部合拼地號

資料。

@依段 ßU 資料列印:可選擇依重測前之段別，按地號順序列印 。

@依起始資料列印:按使用者輸入之地弦、筆數資料列印 。

4. 地目變更清冊

(1) 本項措冊，使用制式清冊用紙，套表列印。

(2) 依璽測前地段地號順序列印，各段各別緝列頁次，清冊內容包括

地目變更前、後土地標示資料(地段、地說 、 地目 、 等則、面積

等)及土地所有權人資料(土地所有權人姓名 、 住址、權利範園

等)

(3) 將重測前後地目不同者棍為地自變更地說 ， 被合併地說以合研後

地說之重測後新地目比較。

個)執行時，可選擇列印全部所有權人或只列印一個所有權人並加計

共有人數。

(5) 提供下列三種列印方式，供作業時還用:

@全測區資料研j 印:按重測前地段地跟頤序， 9lJ印全部地目變更

地郵資料。

@依段別資料列印 : 可選擇依重測前之段別，按地號順序列印。

@依起始資料列印:按使用者輸入之地號、筆數資料列印。

5. 逕為分割請冊

(1) 本項清冊，使用制式清冊用紙 ， 套裝列印。

(2) 依重潤後地段地號順序列印，各段各 ßU 煽列頁次，清冊內容包括

逕為分割前、後土地標示資料(地段、地號、地目、等則、面積

等)及土地所有槽人資料(土地所有權人姓名、住址、體利範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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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3) 只列印合併分割閥像資料檔有記載之資料。

(4) 執行時，可選擇列印全部所有權人或只列印一個所有權人並加計

共有人數。

(5) 提供下列三種列印方式，供作業時選用:

@全測區資料列印:按重測後地段地懿願序，列印全部退為分割

地聽資料。

@依段別資料列印:可選擇依重測後之段別，按地號順序列印。

@依起始資料列印:按使用者輸入之地鐵、筆數資料列印。
6. 新登記土地清冊

(1) 本項措冊，使用空白印表用紙，由程式連同表格一起列印。

(2) 依重測後地段地聽願序列印，各段各 ßd 揖列頁次. ~月j 印內容包括

重測後地段、地獄、接鋪地目、接婦等則、面積等。

但)將重測前原面積為 0 重測後地號子聽為 0 之地聽視為新登記土

地﹒予以列印。

(4) 提供下列三種 3月j 印方式，供作業時還用:

。全瀏區資料列印:按重測後地陵地號順序，列印全部新登記土

地資料。

@依段別資料 2月U J唱:可選擇依重測後之段別，按地獄順序列印。

@依起始資料列印:按使用者輸入之地聽、筆數資料列印。
的重測土地標示變更結果通知書列印

1. 使用制式通知書用紙套印，僻、依權利人身分統一搧號順序歸戶後之

資料列印「地籍國重測土地標示變更結果通知書 J ·供辦理地籍圖
重測公告通知作業使用。

2. 處理結果﹒可選擇輸出至印表機或輸出至檔察，若輸出至擋察則依

每一百頁產生一個報表擋，方便以一般總輯軟體分批列印。

3. 提供下列四種列印方式，供作業時選用:

(1) 依序列印:按慣利人身分統一編號順序全部列印。

(2) 依輸入之權利人資料列印(個人) :只列印所指定之土地權利人
資料。

仿)依輸入之體利人身份證字強依序列印:指定土地權利人統一編獄

後依序列印。

(4) 依重測段地段別依序列印:可選擇依新段別資料按統一編號順序
列印。

(fì) 公示送達清冊列印

1. 提供編輯欲辦理公示送達之地強資料，依縣市或鄉鎮分別列印「公

示送連續冊 J ·以供辦理公示送達作業使用。 3
2 . 依辦理公示送達時間不同，給予不同檔案名稱，以資區別。

3. 輸入時可設定輸入地號選擇權利人資料，或輸入權利人身分統一編

號選擇地號，並可選擇使用登記住址或通訊住址辦理公示送達。
4. 列印時自動依縣市(重測縣市本身分鄉鎮)分別造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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ω 權利人通訊名條列印

1. 提供列印土地權利人姓名標籤名條 ，以供辦理通知時使用。

2. 利用地籍調查或協助搭界程式選擇槽利人資料，產生通知書列印資

料暫存檔，作為本功 ñË 資料來源。

3. 標籤用紙，不予限定，由使用者量好標籤寬度、高度、寬闊距及高

間距等資料，輸入後，程式自動計算字距及行距之參考值單，倘上
列參考值與實際用紙不符峙，可也使用者自行調整設定。一測區使

用設定之資料，予以保存，避兔重新設定。上述列印設定媒用倚天
中文采統之列表控制競格。

的重測成果統計表列印

1. 提供下列四種統計分析表之處理列印功籬，其處理結果，輸出至檔
察。以供犧視後，選擇列印。

(1) 重測區地籍圖重測前後面積增誠統計分析表(一)地目分析(表
強的3)

(2) 重湖區地籍圖重測前後面積增滋統計分析表(二)地積分析( 表

雖 804)

的)重湖區內未登記土地統計表(表號的5)

(4) 重湖區地籍圖重翻成果統計分析表(表說的8)

2. 各類統計，項目，依下列原則辦理:

(1) 公告筆數=重測前筆數一合併筆數+分割筆數。

(2) 公告面積=重測前面積+增加面積一減少面積。

但)重測合計筆數=公告筆數+合併筆數+未登記土地筆數。

(4) 重測合計面積=公告面積+未登記土地面積。

(5) 面積增攝取公頃下四位比較，異動百分比為增誠合計筆數佔公告

筆數之 tb 。

六資料備接作業

提供資料借授功能，以確保資料之安全性。本項資料備擾作業，提

供下列三種方式，由使用者視資料量大小選擇，辦理僑擾。
村資料館接

提供一億援程式自動執行各類檔察之備援作業，其備授對象以單獨檔

察大小不超過一張磁何為原則，內定備授資料來據為 C 磁碟機，備援

目的地為 A 磁碟機。執行峙，可自動判斷磁碟空間是否足夠備援賀科

檔案，以最經濟之方式配置備援檔絮，倘磁碟空間不足時，則要求更

換備援磁肉。

口 o 0 S 命令

提供可暫時回到 o 0 S 作業來航下，執行 DOS 命令，辦理備擾，當

作業完成後，可執行 EXIT 指令返回本主統。

臼結束作業

提供結束采統作祟，返回 DOS 作業完統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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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檔察及代碼

-τ 檔案說明

本來統靜、使用 Clipper 資料庫搧譯程式，所提供之指令及函數撰

寫，其 .DBF 檔案結構與 dBASE ßI PLUS 資料庫來統的 . DBF 檔案相
同，而資科索引檔則為 Clipper 所提供之 . NTX 擋。按地籍國重測地

籍調查有關作業內容及其使用資料項目 ， 分析設計電腦他作業所需資料

檔察如下(檔察關連國及檔案規格表見附錄三)

村土地資料檔 (LAND.DBF)

以重測前地段地雖為主鏈，儲存重測前、後土地標示資料(舍地段、

地敏、地目 、 等則及面積)及與宗地有關之屬性(如公私有別、地籍
調查表表聲 … 等)資料。

口土地權利人資料檔 (OliNER.DBF)

以權利人身分統一編號為主鏈，儲存土地樓利人名稱(姓名) 、統一
姆弦、通訊住址 、 電話及與權利有關之屬性資料(如權利人種類... 等
)資料。

臼土地權利人與土地關峰、賀科檔 (LAND_OWN. DBF) 
以重瀏前地陵地數為主鍵 ﹒ 儲存土地權利人與土地之一對一關僻、 資料
，含權利人身分統一攝韓、權利種類、權利範園 、 持分 tb 率及登記住
址(以序號儲存)等資料。

的土地分割合併繭靜、檔 (DIV_MER. DBF) 
以合拼 後 (分割前)之重測前地雖為主鏈 ， 儲存分割或合併地獄之間

像資料。

個段名代碼資料檔 (SEC _NAME . DBF) 
以地政機關段代碼為主鏈 ， 儲 存 段名與代喝之闊像 資 料 。

的土地幢利人鍋碼檔( O \rl NER 一 ID.DBF)

以權利人名稱(姓名)為主鏈，儲存無統一編號之權利人編碼資料 。
主要供其他完統資料批次轉入時使用。

的權利人登記住址檔 (OWNER1 . DBF)

以權利人身分統 一 編故及登記住址序號為主鏈，儲存權利人之登記住
址資料。

的重測區基本資料檔 (STATION. DBF) 
儲存重湖區之縣市鄉鎖名稱有關文件日期及文號、測區住址電話 、 地
籍調查組數、調查員姓名等資料。主要供資料研j 印功能使用。

。i)縣市名稱代碼檔( COUNTY . DBF) 
儲存縣市名稱與代碼之關棒、資料。

的鄉鎮市名稱代碼檔 (CITY . DBF)

儲存鄉鎮市名稱與代碼之間峰、資料

臼地故事路所名稱代碼檔 (OFFICE . DB F) 
儲存地故事務所名稱與代碼之間僻、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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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目名稱代碼檔 (CATE.DBF)

儲存地自名稱與代碼之悶像資料。

但a 資料索引檔 (*.NTX)

由程式依用途不同所建立之資料索引擋。

偈暫存檔(丸TMP.DBF)

自程式依用途不同所建立之資料暫存檔。

二毛代碼說明

本在統各項資料使用之代寓，以探周內故部 t 十 t 年十月十一日台

切內地字第六四三四 t 六雖函頒「數值地籍測量地籍圖重測來統規範 J

及八十二年十周訂頒「土地登記複丈地慣地用電腦作業來統規範」之規

定為原則，茲將本主h 統使用各類代碼分述如下:

H 宣膳市及台灣省各縣市之代碼 :

以一位英文字表示，像以引用財稅機關所緝代碼為原則，其後如有增

細資料項峙，依內政部修正為聾，其統一代碼如下 :

資料內容(代碼 資料內容 代碼 資料內容 代碼 資料內容 代碼

A 台北市 H 桃園縣 。 新竹市 V 台東縣 | 

B 台中市 嘉義市 P 雲林縣 W 金門縣 ( 

C 基隆市 J 新竹縣 Q 嘉義縣 X 澎湖縣

D 台商市 K 苗票縣 R 台商縣 Z 連江縣

E 高雄市 L 台中縣 S 高雄縣

F 台北縣 M 南投縣 T 屏東縣

G 宣葡縣 N 彰他縣 U 花蓮縣

口鄉鎮市區名稱代禱 :

以二位數字表示，像以引用財稅機關所婦代碼為原則，其統一代碼依

內政部訂頒之「台灣地區地故事務所鄉鎮市區及段(小段)代喝冊 J

規定。

臼地政事務所名稱代碼:

以二位英文字表示，僻、 以直輯市及台灣省各縣市之代碼後，加註一位

英文字母表示之，其統一代碼依內政部訂頒之「台灣地區地故事務所

鄉鎮市區及段(小段)代碼冊」規定。

B 



的財稅機關段名代喝:

以五位數字表示，峰、以財稅機關所鋪段代碼乘以 一百後， 加小段代喝

組成。
ω地政機關授名代碼:

以四位數字表示，其統一代喝依內政部訂頒之「台灣地區地故事務所

鄉鎖市區及段(小段)代碼冊」規定。

的財稅機關地自名稱代碼:

以一位英文字表示。

代碼 資料內容 代噶 資料內容 代碼 資料內容 it 喝 資料內容

A 建 G 溜 N 鐵 U 線

B 田 H 原 P 公 V 牧

C 單 J 林 Q 提 W 盟

D 雜 K 養 R 池

E 水 L 基 S 溝

F 道 M 祠 T 礦

-一一一L--

的地結測量地目名稱代碼:

以二位數字表示。

代噶 資料內容 代喝 資料內容 代噶 資料內容 代噶 資料內容

11 建 21 回 27 鹽 35 2構

12 雜 22 單 28 池 41 提

13 祠 23 林 31 線 42 原

14 鐵 24 養 32 道

15 公 25 牧 33 水

16 基 26 礦 34 溜

」

的體利種類代碼:

前



以一位英文字表示。

代碼 資料內容 代碼 資料內容 代喝 資料內容 代噶

A 所有權 C 地上權 E 地役槽 G 耕作槽

B 抵押權 D 典 權 F 永個體

ω 權利範園代碼:

以一位英文字表示。

代噶 資 科 內 '廿，峙， 代高 資 科 內 時廿-

A 全部 其他 分別共有

B 公同共有

的權利人類別代碼:

以一位文數字表示。

代噶 資 料 內 #廿H 代噶 資 科 內 容

1 本國人 7 本國私法人

2 外國人 8 外國法人

3 國有(中央機關) 9 無租公黨

4 省市有(省市機關) A 其他

5 縣市有(縣市機關) B 銀行法人

6 鄉鎮市有(鄉鎮市機關)

的財稅機關公私有別代碼:

以一位英文字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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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碼 資 料 內

A 國有

B 國省共有

C 省有

D 院輯市有

白地結測量公私有別代喝:

以一位數字表示。

代碼 資 料

。 私有

1 公有

也登記原因代噶

以一位數字表示。

代噶 資 科

1 重測合併

2 逕為分割

3 合拼分割

值分割合拼代噶

以一位數字表示。

代噶 資 料

1 ) 合拼

由地籍調查情形代碼

以二位數字表示。

內

內

內

容 代喝 資 料 內 甘HTO 

E 省市共有

F 縣市有

G 鄉鎮市有

私有

H廿" 代碼 資 料 內 ，廿4、。

2 公私共有

"台句 代噶 資 料 內 容

4 未登記土地

5 重測區外土地

地籍國重測

h廿h 代噶 資 料 內 容

2 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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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碼 資 科 內 '廿，咕，

1 地籍圖與登記簿不符

2 到場但未搭界

3 通知後未到場

4 通知書無法送達

偽地結調查表歸檔代碼

以二位數字表示。

代碼 資 科 內 '廿，悟，

1 國縛或圖地不符及待更正者

2 尚未通知之私有、公私共有

3 尚未通知之公有地

4 待第一次調查

5 到場而未能完成指界行為

6 第一次調查未到場

7 待第二次調查

8 雙掛嶽未收到而未到塌

9 公有地已通知待調查

1 0 到場旦均能搭界(全部界址)

1 1 要求協助指甲界(任一界址)

1 2 待運行施測

代高

5 

6 

7 

8 

代噶

1 3 

1 4 

1 5 

1 6 

1 7 

1 8 

1 9 

20 

2 1 

22 

23 

24 

一詞一

資 料 肉 ，廿4、.

糾銷也謂

法院訴訟中

需協助搭界

調查完備

資 科 內 "甘" 

待異動處理(分割合研移轉)

待遇知協助指界

待實地協助指界

不同意也助指界

調查表待整理或各類補正

待送審

送審後調查表

錯誤待更正

糾前待協調 IDG 調處

待法院判抉

送審合格

湖區外調查表



第三節作業方法

電腦 fb 資訊來統的處理資料方法與人工處理資料的方法截然不悶，凡

欲使用電腦處理的資料，需經資料登錄設備(如鏈盤、光學閱讀襪等)輸

入電腦儲存、處理後，其處理結果，由輯出設備(如印表機、螢光幕、磁

碟機等)輸出於不同型態的媒體上。故電腦他作業與人工作業的芳法，亦

有所不同。茲說應用「地絡圖重測地籍調查作業電腦他魚統」輔助辦理地

繪圖重湖地籍調查業 2萬時，其作業芳法分述如下:

-τ 作業單備:

付重測區地結基本資料的取得與轉換

電腦 fb 作業的基礎，在於作業資料檔察的建立，由於每一重測區辦理

筆數平均六平 t 百餘筆(註一) ，以每筆平均二點 t 二個所有袖人(

註二)計算，約有壹萬八千餘筆資料需要建擋 ，數量相當龐大，倘能

由土地說絡資料或地政掌聲所已建檔作業之資訊~統轉入 ，必 ~g 滋少

建檔所需人力及時悶。

1. 重湖區地籍基本資料的取得

(1) 土地稅籍資料取得

地籍圖重測區經省府核定後﹒由本局將「省府核准辦理地籍圖重

湖之地區地段一覽表 J (內容應包括縣市、鄉鎮、段、小段之名

稱)送台灣省稅務局，函轉各縣市稅捐稽徵處依附表二格式，將

該管縣市辦理地籍圖重測地區地段之土地稅籍資料鋒製至磁帶，

於五周一目前逕送本局資訊室，辦理土地稅諮資料轉換作業。

(2) 其他地政有關于長統資料之取得

各縣市地故事~所，已建立地政有關資訊來統者，如土地登記電

子處理來統、地價象統、地籍摺歸戶電子處理完統…...等，可將

該采統之檔察架構等有關于負統文件資料，於省府核准辦理地籍圖

重測後一個月內(或預定展辦重測前四十五日)邀請本局資訊室

，提供有關魚統資料轉換程式;或自行依耐鋒 格式，撰寫程式

轉入辦理轉換。
2. 地籍基本資料轉換

困地籍基本資料的東海不悶，其使用電腦主磯、作業來統及中文采

統等，未必與「地籍圖重割地籍調查作業電腦 fb 來統」所需規格相

同，故必須過辦理資料轉換作業。其中有關土地稅籍資料轉換作業

由本局資訊室，統籌辦理:其他地政有關燕統資料之轉換由各地故

事務所辦理。

(1) 土地稅錯資料轉換

本局資訊室於接種各縣市稅措稽徵處送避之土地稅籍資科磁帶後

，即予轉鋒至 VAX 主機上，並予下傳至個人電腦，進行中文內

碼轉換作業(使用 TAX2BIG5.EXE 程式，其實.際操作使用方法如

耐錄 說明)。中文內碼轉換完成後，將土地說籍資料依鄉鎮分

別轉鋒成稅籍資科暫存檔，由本局各測量隊電腦室負責人，前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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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管地政事務所安裝使用。

(2) 其他地政有關象統資料之轉換

各縣市地故事務所，使用本局提供或自行撰寫之轉換程式，將重

測區地段資料轉換為附表三格式資料後，若其中文資料不是使用

BIG-5 碼者，可使用中文來統提供之內噶資料轉換程式(如倚天

中文采統之 ETUTL.EXE 公用程式中的「資料檔察內碼轉換」功

能) ，予以轉換後，再予轉入地籍基本資料暫存檔中。

註一:測區平均辦理筆數，僻、以八十三 、 八十四年度全省辦理筆數及

測區數計算:八十三年度辦理二十八個測區共十八萬九千六百

t 十八筆，八十四年度辦理.二十九個翻區共十九萬四千t 百五

十四筆(以省府核准辦理重測地區 一 覽表記載為單)

註二:每筆平均所有權人數，峰、 以八十三年度新莊、新店、新屋 、 新

竹、名閩、太保、路竹及頭球等八個湖區資料計算。
口講習

為期地竊國重測地籍調查業務願利推展，由本局於六周土旬實施為期

五天之「地籍圖重測地籍調查作業電腦 1h 操作管理人員講習 J '參加

人員為各縣市地故事聲所將實際辦理建、修檔之人員及本局各測量隊

電腦室負責人。各電腦室負責人於講習後，再擇期辦理所輯測區人員

之操作使用說明。辦理講習之課程及時數如下表:

課 目 講授時數 躁作實習時數 備 註

電腦操作概述 2 2 

多h 統概述 2 

資料建檔作業 2 2 

異動修檔作業 2 2 

查詢借援作業 2 2 

列印犧核作業 2 2 

蟻討興建道 2 

合計 1 4 1 0 

白區段界調整

各地政事動所應於五月中旬前與測區人員配合完成調查區織分配及重

湖區段界調整作業，其因區段界調整應辦理逕為分割者應於重測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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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調整察核備後二個月內完成。單測區段界調整控省府核定後，各縣

市地故事器所，應即辦理直段界調整之逕為分剖，並填寫「土地段名

代碼異動通知單」及「簡便行文表 J (格式詳見「台灣地區土地段名

代喝冊 J )通知內政部資訊中心增修訂有關資料。

的摘鋒星測地獄及資料轉入

由於稅捐機鵑提供之土地稅籍資料或其他地政資訊來統轉換之資料，

像以地區地段為單位提供，與選定辦理地籍圖重測之範圈，未必相同

，故必須將欲辦理重測之地鐵捕鋒;刪除與重測無關之地號資料後，

再予轉入「地籍調查作業電腦 fu 系統 J 之主檔，以節省資料所佔磁碟

空間及轉入時間;並可誠少後鑽校對、修擋的作業量 。本項作業由地

故事聲所使用 TAX2LAHD.EXE 程式辦理. (其他地政資訊象統資料轉

換者，程式名稱另定，但操作使用方法相同。)其實際操作使用方法

如附鋒五操作說明。

個列印地籍基本資料核對清冊

執行完統程式 (LMAIN.EXE) r 資料 3月j 印」作業之「地籍基本資料核

對清冊 2月j 印 J 功蜓將資料消冊印出，供校對土地登記簿及建、修檔作

業使用。

的校對土地登記縛及修、建擋

土地稅籍資料只有土地標示資料及土地所有構人資料，且受資料異動

時差影響，與土地登記簿記載不盡相符，必須辦理校對、修檔作業，

並補建他項權利人資料。電腦 fu 作業之成敗，主要在於資料之正確與

否，故本項資料校對與修檔維護工作，各縣市地故事藹所應指派專人

負責，確實辦理，並於列印政令宣導通知書及地籍調查表作業開始之

前完成。期間有異動者，應按異動整理程序辦理。有關異動資科修擋

作業之操作使用方法如附錄五操作說明。

二主政令宣導

村列印通知書及實施宣導

本項作業由各縣市地故事務所，於預定辦理重測政令宣導座談(說明

)會之前 t 至十日，執行來統「資科列印」作業之「政令宣導通知書

列印」功能，列印後辦理通知、實施宣導。

口通訊住址修檔

政令宣導通知像以土地權利人歸戶後資料辦理通知，其住址峰、按通訊

住址(土地稅籍資料)與登記住址不同者以通訊住址列印;若無通訊

住址則以登記住址列印的原則辦理，故政令宣導通知書無法送達(退

回)者，應投其退回原因及住址情形辦理修擋，如原列印為通訊住址

者，則將通訊住址修改為登記住址或空白;如原列印為登記住址者，

則查對地價冊或戶籍資料後修改通訊住址。以節省後擴各項通知所需

郵資及作業時間。

三搧造地籍調查表

村婦列地籍調查表表說

本項作業由各縣市地故事務所，於校對土地登記簿及修、建擋作業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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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後，執行完統「資料維護 J 作業之「鋪列地籍調查表表戰」功能即

可;本項偏定作棠，一測區以執行一次攝定為原則，以兔造成檔察記

載表號與已列印完成之地籍調查表表雖不符的情形。表號編定後即可

辦理地籍調查表之列印作業。

口列印地籍調查表

執行~統「資料列印 J 作業之「地籍調查表列印」功能，將地籍調查

表列印出。地籍調查表應於六月二十日前陸讀移交測區使用。

日調繪略闡

地籍調查人員齡接灣地籍調查表，經點交數量無誤後，應即查對有闊

地籍國科調結略蝠，並於六月底前完成。並將有圖無縛、有縛無園等

分別列冊交地政事葛所重瀏主辦人員查明，其清查結果應~重測區第

一次工作會報時提出說明。

四實地謂查及協助指界

村列印定期通知書

1. 地籍調查定期通知書列印

地籍調查人員於預定辦理實地調查之日 t 天前，執行采統「資料到

印 J 作業之「地籍調查定期通知書列印 J 功能，將地籍調查定期通

知書列印出，辦理有關通知事宜。

2. 也助搭界定期通知書列印

地籍調查人員配合測量員作業進度，於預定辦理實地調查之日 t 天

前，執行來統「資料列印」作業之「搗助指界定期通知書列印 J 功

能，將協助搭界定期通知書列印出，辦理有關通知事宜。

口調查後修檔

地籍調查人員於調查後，依攘調查所得通訊住址、連絡電話等辦理修

檔，有合併者應執行完統「資料建檔」作業之「分割合拼闊僻、 資料建

檔」功能建立合拼關僻、 資料，以利後續調查作業及公告閱覽使用 。

臼公示送達清冊列印

土地地籍調查定期通知書無法送連者，應辦理公示送達 。

五異動整理

重測期間土地登記(包括土地權利變更登記、住所變更登記、他項措利

變更登記、土地標示變更登記等)異動情形 ， 各縣市地政事務所應確實

填寫土地登記異動通知書，送交測區(地籍調查員)辦理修、建檔維護

工作及異動整理等事宜。俾使重測資料與土地登記簿記載保持一致，以

免重測後期因異動資料太多，影響重測進度及重測成果品質。有關異動

資料修檔作業之操作使用方法如附鋒五操作說明。

六編造清冊

付磁性資料蟻查

1. 測區人員應於公告前四十五日，將重割各類基本檔資料移交測量隊

電腦室於 VAX 或 PDP 重測來統計算面積，並執行 NECINQ 程式將

計算面積後之宗地資料檔內容，轉為地籍調查采統之輸入擋，下傳

至個入電腦上，交由測區人員，執行采統「資料建檔 J 作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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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成果資料批次建檔 J 功能予以轉入來統，並執行「登記原因代碼

建檔處理」後，再執行來統「資料維誰」作業之「資料險查」功能
將資料不符情形列出。由測區地結調查員及測量員查明修擋後，移

交地故事都所辦理有關編造清冊事宜。

2. 地籍調查員與測量員應密切配合依攝下列原則(此原則為資料犧查

及成果清冊列印之依攘) ，辦理資料建檔及登記原因代碼編定。

(1) 重測前土地標示賀科以土地登記縛記載轉錄建擋。

(2) 未登記土地之重瀏前地說為假細地說，原面積為 o '重測後地說

分號為 0 。

但)逕為分割新增土地之重測前地號為假緝地號，原面積為 o '重測

後地擴分號不為 0 。

個)被合併土地無重測後資料。需建有分會j 合併闊僻、資料。

(5) 重測前後地目不同者為地自變更土地。

(6) 無重測後資料且無分會j 合併關僻、者為重測區外土地。

口校對登記縛及修檔

各縣市地政事務所於列印各類成果清冊前，應執行采統「資料到印 J

作業之「地籍基本資料核對清冊列印」功能將資料消冊印出，並校對

土地登記縛，辦理建、修檔作業，以確保成果清冊品質。

日列印各類消冊

各縣市地故事窈所於完成資料校對、修檔後，執行采統「賀科研j 印 j

作業之「成果清冊列印 J 功能將各類清冊印出。

~公告通知及閱覽:

村公告通知

各縣市地故事務所於預定公告前 t 至十日，執行完統「資料列印」作

業之「重測結果通知書列印」功能將「地籍圖重潮土地標示變更結果

通知書」印出，辦理通知事宜。

口公告閱覽

由公告場所之服器人員依實際狀況﹒執行系統「資料查詢」作業各項

功能，以重測區內之土地權利人依權利人名稱、身盼証字號、電話號

噶或重測前、後之土地地童話等資料，提供土地權利人迅速查詢其土地

重測前、後之宗地資料及重測後之圓形資料。

八重測成果資料轉換

地籍圖畫測成果公告結束，經異識處理完成後，將更正後之重割魚統

檔察重新轉入後，執行 LAND2TAX.EXE 程式，即可產生 LAND2TAX.DAT
檔(其格式及範例如耐表四) ，將該檔抄鋒，移交所屬縣市稅捐稽徵處

，辦理土地說籍資料更新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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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來統測試與功能檢討

本次研究開發之「地籍國重測地籍調查作業電腦他象統」程式，除於

開發期間，對作業流程、程式功 íig 等，予以充分測試外，為瞭解本來統是

否符合實際作業需求，本察研究過程中，就八十三年度全省二十八個地籍

圖重測地區中，分北、中、南三區(各選二至三區)選定新莊、新店、新

屋、新竹、名閩、太保、路竹及琉球等八個測區，進行試辦評估。茲說來

統功能試辦結果犧討分述如下:

一τ 土地稅籍資料中文內碼轉換，宜採自行開發之程式辦理。

本察研究時，關於土地稅籍資料轉換，分委託民間資訊公司轉換及自行

開發程式轉換二方面進行研究(見附鋒六)

甘為爭取時敗，期能 1rt 八十三年度全省地籍圖重測中進行本項來統功能

測試，乃以委託民間資訊公司轉換方式辦理。辦理結果由 1rt 使用者造

字檔不完整，致轉換後部分資科有字碼無字型，須予補造，但因該資

訊公司的轉換方式，棒、將財稅中文字碼轉為電信喝後，再透過與端撥

撥撥程式，予以轉換為 B1G-5 碼，要查明補造字型，實屬不易;且

該轉換方式，需花費兩次轉碼時間，在資料量大時，可以明顯比較，

較為費時，並不可行。

口為改進委託民間資訊公司轉換所發生之缺失，經治財政部財稅資料中

心取得財稅中文來統之字譯範本，建立財稅碼與 B1G-5 喝之對照擋

，並以 C 語言撰寫一轉換程式 (TAX2B IG5. EXE) 供土地稅籍資料之中
文內噶轉換使用。以自行開發之轉換程式，將試辦用資料重新轉換比

較，結果確可誠少所需轉換時間，且對未對晦之字喝，可予輸出至印

表機或檔案，便利查明靖造字型。

三電腦 fb 作業於辦理作業單備期間，因需校對、修擋，故較人工作業須耗

費較多時間，惟後續各項繕寫作業時間則較為節省。

電腦他作業的基麓，在於作業資料檔累的建立;此即電腦 fb 作業與人工

作業最大的差異。雖然採用土地稅籍資料轉入應用，但土地說籍資科的

更新，替、探定期就次處理更新方式，故其資料與土地登記簿有因時間落

差所致之不符;另在無賦地部分，因無稅賦異動﹒不符情形甚多。在他

項權利部分，則幾乎均需人工建擋，故電腦化作業，在作業單髓的校對

、修建檔作業時間上增加了 。 但後續作業中，有關原人工續寫的作業項

目，如指造地籍調查表、政令宣導通知 、 地籍調查及也助指界之定期通

知、婦造各類成果清冊及公告通知等作業項目，在實際作業時間上，明

顯的縮短很多，而且節省了不少作業人力 。

三同一土地權利人有數筆土地，其登記住址不同時，需使區別。

現行土地登記制度，對土地權利人之住址記載，雖未如姓名一樣明

定以戶籍登記為全體，但由住址變更登記有關條文顯示仍以戶籍登記有記

載者為限，旦地政機關得查明其現有住址逕為住址變更登記。但寶路上

各地政事務所很少主動逕為變更登記，致使同一所有權人有數個不同住

址的情形。

本主統於分析設計時，認為土地權利人的基本資料，應屬惟一，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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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規劃一登記住址欄位，為符合實際作業需求，己予增加一土地權利人

基本資料副檔( OWNER 1. DBF)存放登記住址資料，並使用登記住址編號
建立與土地問之關候，以節省資料儲存空筒。

間「建說」資料建檔記載方式仍待研討。

建號資料在重測過程中，只在地籍調查表上出現，供地籍調查作業辦理

重測合拼察件審查之參考。本~統於分析設計時，因同一基地地號有數

筆建雖時如何記載的問題無法解訣，且業務單位已有刪除該建號欄位的

建譜，故未提供建獄之記錄功能。將來是否可以「有無建物登記 J 的補

位取代「建號 J 欄位，仍待有關單位研討。

五權利範圖為公同共有者，需能區別。

為配合實際作業需求，己於土地權利人與土地關靜、資料檔中增加權利範

園代喝欄位，以資區別。

六地籍調查進度管制、統計功能需求，仍待研討。

本來統開發之自的在改進地結調查業聲中，以人工續造辦理各類表冊、

通知書，費時費力之缺失。故象統分析設計時，並未考慮進度管制之需

求，而統計部分也僅提供現行各類統計表中之 B03 、 B04 、 B05 、 B08表及

重測各段面積筆數之統計功能。本項進度管制的作業方法、管制項目及

統計項目、統計方法等，仍待有關單位研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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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敷益分析

踩用本研究察所開發之「地籍國重測地籍調查作業電腦 fb 京統 J 程式

，輔助辦理地籍調查業務之敷益如下:

一τ 節省作業時聞

仲諜土地說籍資科轉入，節省建檔作業時間:

地給調查作業電腦化來統，有關土地標示及土地所有價人資料之建擋

，由財稅機關之土地稅籍資料直接轉入，可節省建檔作業之人力 、時

問及經費，加速地絡圖重測地結調查作業電腦 fb 之進度。

口自動 fb 列印作槳，節省人工續造所需之時問:

1. 作業時間分析

倘以各類表冊及通知書最基本的資料，包括土地標示(舍地段、地

號、地目、等則及面積)及土地所有權人基本資料(含權利人姓名

、住址、持分 tb 率等) .以人工續寫平均每筆需 45 秒，每人每天

工作時間以 t 小時計算，則每人天工作生產量為 560 筆;全年度

地籍國重測作業量以辦理十八萬筆土地計，每筆平均 2.72 個所有

權人計算，共有 489600 筆資料，則每項清冊作業時間約需 874 
人夭。若以電腦列印在中文狀態下(列表機無中文字型卡)平均列

印速度為 60 CPS '每筆資料以 160 BYTES 計算，則電腦列印每
日作業 t 小時之工作生產量為 9450 筆，每項清冊所需作業時 52

人(機)夭。
2. 實際作業時間比較

實際人工作業與電腦作業時間之比較如下衷，該表為八十三年度地

籍圖重測區辦理情形統計之結果，其中人工作業部分僻、以電話查訪

所得之平均數，電腦作樂部分為新莊、新店、新屋、新竹、名閩、

太保、路竹及琉球等八個湖區，實際使用本主統辦理後回報之執行

紀錄衷，計算所得之平均數。

作 業 名 喜色 人 工 作 業 電 腦 作 業

第造政令宣導通知書 45 張/人小時 247 張/人機小時

續造地籍調查表 20 筆/人小時 140 筆/人機小時

續造調查定期通知書 35 張/人小時 210 張/人機小時

續造成果清冊 的筆/人小時 279 筆/人儀小時

結造重瀏結果通知書 30 張/人小時 189 張/人機小時

三節省作業人力

如前項作業時間之分析，可知每項清冊全年度所需作業時間，人工鋪造

需 874 人天﹒電腦列印只需 52 人天，明顯可節省作業所需之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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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提高作業品質

地籍調查作業電腦 1b ﹒各項通知書、地籍調查表、各類清冊等採電腦自

動列印，資料較為一致、正確性較高，成果整齊美觀，誠少人工作業之
疏失及錯誤，可提高作業品質。

同節省通知郵資

地籍調查作業電腦他，各類通知書之列印以歸戶處理，可避兔同一業主

重複投寄，且接用土地稅籍資料之住址進行通知，送達率高，可節省部

分郵資。

其擴輕作業負搶

地籍調查作業電腦他，各類表冊及通知書自動色列印，可誠輕地籍調查

人員工作負擔，使能專心於地籍調查表的整理，降低錯誤發生的機率，
可提昇地籍調查成果品質。

六芳便查詢統計

地籍調查作業電腦先，各項土地標示、土地權利人資料，探資料庫方式
建檔管理，可提供快速查詢，方便各類資料統計。節省工作人員在查詢

、統計各項資料所花費之時間，提昇工作效率。
七提昇服詣品質

本來統，結合地籍測量及土地權利人之資料，建立兩者之間連性，方便
歸戶作業之需要，可提供快速查詢重測前、後土地標示資科變更情形及
重測後地結圓形資料，除可供作業人員作業參考外，於公告閱覽時可供
民眾便搜查詢重測成果歸戶資料及圓形資料等，使於人員解說，提高為
民肢窩品質。

/九支援後續作業

地籍圖重測後，有關地籍調查作業電腦他系統，所建立各項基本資料檔

案，可提供後續土地登記有關換狀通知作業使用，節省人力、時間。
~但進資料共享

地籍圖重測後，將重測土地標示變更結果，直接轉換成稅捐機關更新土

地稅籍資科之擋察格式，可節省稅捐機關辦理重割成果之土地稅籍資料

更新作業，所需之人力、時間。並可使進政府機關間資源共亭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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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與建藹

地籍調查 ， 是地籍圖重測業蕩中最基礎、重要的 一 項作業，也是花費

時間最長的一項作業 ， 如1îË 採用電腦輔助辦理有關締造表冊、通知書等作

業，必可節省部分人力及時間，滅輕工作人員之負擔，進而提昇重測成果

品質及為民服童話之敷率。而且地籍調查作業電腦 1b 系統所建立之資料，除

可於重測期間接供地籍調查有關作業使用外，重測後尚可提供地故事都所

，辦理有關換狀通知作業使用，進一步更可提供其他有關機關辦理重測土

地資料更新作業使用，如財稅續關之土地稅籍資料更新等，節省各有關機

關辦理重測土地資料更新作業所謂之人力及時間。

本察研究所開發之系統功能，握實際作業執行結果，均能符合自動他

列印地籍調查表、各類通知菁、各類清冊及提供快速查詢重測前、後土地

標示、重測後地籍圓形及權利人基本資料的需求，達成攝少上列作業所需

人力、時間及方便查詢閱覽提昇為民服務品質的預期目標，對輔助地箱闆

重測地籍調查作業，誠少人工繕寫之人力及時間，成效顯著，值得推廣實

施。茲就本來統未來發展芳向及推廣配合事項建道如下:

-τ 未來發展可朝增加進度管制、統計功能及外業自動他的方向研究推展。

本主h 統開發之目的在改進地籍調查業聲中，以人工生善造辦理各類表冊、

通知書，費時費力之缺失。間經試辦測試結果，符合以自動化設備輔助

地籍調查作業的預期目標，各級人員對本系統的期望 ， 隨而昇高，戚認

可朝增加進度管制、統計功能及外業自動他的方向研究推展。

三系統功能甚多，宣加強辦理人員自11 線。

本系統各項作業之功能多達四十五項，而使用者大多僻、第一次接觸，對

電腦 1b 作業之程序、操作使用之步獸，不甚熟悉，在作業初期的摸索時

間，花費甚多，為期完統順利推展，宜加強辦理人員訓線。

三加速汰換老嘗電腦

「地籍調查作業電腦他象統」程式對記憶體之需求較大﹒故所需之電腦

設備應 8 0 3 8 6 以上之 c p u ﹒ 2Mb 以上的 RAM.40Mb 以上

之硬式磁碟磯，彩色或單色顯示器，附滑鼠)一套，中英文快速印表機

一至二部始敷使用。目前本局 8 0 286 之老舊設備因容量小，處理速

度緩慢，並己違法換年限，建道宜爭取經費儘速予以 tic 換更新。另以往

測區電腦設備之配置· i是考慮地籍測量作業組數、筆數進行調配，倘地

籍調查探用電腦 1b 作業﹒則應考量將地籍調查作業所需之電腦列為專用

設備。

四加強資料儉核及備援

電腦他作業之成敗，首在資料之正確性及安全性，為確保重測成果品質

，應、落實校對土地登記縛、異動修檔、建檔作祟，使作業資料與土地登

記簿記載一致;地籍調查與測量應密切配合，方能確保重測成果之正確

性。平時說應做好資料備援工作，最好同時備擾二份，以確保資科之安

全。建過各測區應將其中一份簡授資料定期送隊部電腦室保管。

品



本察研究期間，承蒙財政部財稅資料中心、費灣省稅葛局、新莊、新

店、新塵、名聞、太保、路竹、琉球及新竹市等八個重湖區所屬縣市稅損

稽徵處及地故事務所、本局作業同仁的協助，接供有關資料及測試，在此

道表十二萬分的感謝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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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附

現行地籍閻麗測地籍調查作業各類用紙格式

主也事喜喜周至重若是 (iE 讀三)

地籍調查若是(總是美)

政令:宣導通知書函

士也事藍藍周至蓋寬三其另支重9;口醬手

協助指界定期通知書

地籍攝!重測土地標示變更結果通知書(一般〉

地籍圖重演。土地羊頭示變更結果通知書(運行施誤!f ) 

地絡圖重測土地標示變更結果通知書(固執)

地籍國還很11結果、合併、分害。、地自變更清冊

地籍圖重測選為分割清冊

:Li!?籍圖重測段區城調整清冊

新登記土地測量登記清冊〈未登記土地清冊)

•••••••••••• 



--錄附

地草莓關單調。士也籍調查作業電腦 f七各類用在民格式

士也事喜喜周歪歪克是 (iE若是)

地籍調查表(續表)

政令宣導會通知書

地籍調查定期通知警

棍b !iJJ 于笛 9字寬三其且全盤9;日喜事

地籍圖靈測土地標示變更結果通知蓄

地籍國畫畫測成果清冊

空空于三E

••••••• 



附 錄 -
--

地絡圖重測地籍調查作業電腦f七魚統檔察關連圍及規格表

﹒資料檔察關連圓. #當實雪夫昆榨5 若是



附 錄 四

地絡圖重測地籍調查作業電腦fb魚統使用說明



附 錄 五

地總團還測地籍調查作業電腦他完統操作說明

4 ..... • 

. ﹒『且圖，旬...... 



附 錄

土地稅籍資料轉換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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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稅絡資料轉換之研究

地籍調查作業欲電腦他，首先需將土地標示、土地梅和j人

等基本資料建擋，若以地給圖重測每年勛章理十八萬鍾的工作壘

而言，以人工逐筆輸入建擋，所花費之時間與人力甚重巨，倘能

利用財稅機關現有土地稅絡資料轉入建擋，將可節省不少人工

翰入建檔之時間及經費。

一τ土地稅籍資料之取得

為研究以土地稅籍資料輔助辦理地籍圖靈測，本局與財

政部財稅資料中心、臺灣省稅務局等有關機關研商結果，財

稅機關現有土地稅絡資料中土地稅數字主檔有土地標示資料

、土地稅中文主檔有土地所有權人姓名住址資料，可提供辦

理地籍聞單測地籍調查作業使用，其資料傳輸格式~日附表二

。因每一地繪圖重測所需土地稅籍資料數量甚大，所以抉論

探用磁帶作為資料傳輸媒體，磁帶密度為1600 bp i ·每一資

料錄大小為 226 Bytes ·每 4520 Bytes 為一資料區段 。 有

關主二土也稅籍資料轉錄至磁帶所需之程式，由財政部財稅資料

中 J心主是f共 。

二三中文內碼之轉換

財稅機關規使用之電腦設備有VAX及DATA PO 

INT等機型，其所使用之中文魚統為財稅碼，與地政機關

使用之BIG-5 中文內碼木悶，故需加以轉換後方能運用

。茲就委託民間資訊公司以現有軟體進行轉換及自行開發程

式轉換兩種方式，分述如下:

科委託民間資訊公司轉換

本黨研究時商請民間資訊公司協助，其轉換方式係以

一現有程式於VAX主機上將稅籍資料轉換為電信碼，再

配合終端機機擬程式 (DTCPLUS) 將主機 (HOST) 設定為DC

1 (電信碼)狀態，再將機擬終端機 (LOCAL) 設為 S-BI

G(五大碼〉狀態/於 DOWNLOAD 時進行中文內碼之轉換。

本項轉換作業平均每分鐘轉換記錄筆數為 186.7筆，

其轉換結果在使用者造字區部份之資料，未能完全對應(

註:在VAX上之轉換已成功轉換為使用者造字區之內碼

，但在 PC上之使用者造字檔中無該字碼之字型) .欲查

1 



明補造字型不易。

口自行開發程式轉換

鑑於前項委託轉換結果未盡理想，且要查明需補造字

型之字碼不容易，乃著手進行自行開發轉碼程式，首先商

請財政部財稅資料中心提供財稅碼中文字碼對照資料，本

局依據該中心提供之「電子計算機中文用字譯嗎範本._ ( 

民國六十九年十一月出版)逐字校對建立財稅碼與BIG
- 5 碼之字碼對照擋，並撰寫轉碼程式進行稅籍資料之中

文內碼轉換。由於財稅中文自行造字之字型甚多，旦因時

間有隙，無法一次將所有字型補建完成，故抉定採依需要

補建字型的方式，於轉棋程式中將未有對應字型之紀錄剔
出，再查明補建字型。

本項轉偵作業平均每分鐘轉撿記錄筆數為 392.2筆(

含資料下傳DO\rlNLOAD至 PC的時間，倘將資料檔在VAX

主機上，先行壓縮後再下傳則可節省約三分之一的時間)

，其轉換結果可將未對應之字碼先行轉為空白，並將該筆

記錄輸出，以供查研補造字型及字碼對照關f系 。 財稅中文

尚有一些特殊宇宙馬(一直馬對應數個中文字，如字碼CC01對

應 í :有限公司」等)因使用率不高，不予建立對照衰，轉

換時則保留空白不予轉慎· f矣與土地登記簿校對後 ， 再人
工修擋不甫建 。

三土地稅籍資料轉換之作業程序與方法

←)作業程序

1.將財稅機關所送磁帶資料內容抄錄至 VAX 主機。

2.由 VAX 主機 Download 稅箱資料至 PC 0 

3.執行中文內碼轉換。

4.查詢(取得)未對應字型及各財稅段名代碼資料。

5.補造中文字型及字碼對照衷。

6.重新執行中文內碼轉換 。

7.將稅籍資料轉入暫存檔並建立段名代碼檔資料。

8.抄錄及分發稅籍資料磁肉。

9.摘錄重測地號後轉入地籍調查作業電腦1b燕統主檔 。

口作業方法

1.將財稅機關所送磁帶資料內容抄錄至 VAX 主機

(1)將磁帶放入磁碟機按 LOAD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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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俟 LOAD 及 \ifR ITE TEST 燈亮，並停i上閃1、樂後按

ONLINE 即可上線 。

註 :CD若只亮 LOAD 燈表磁帶有防寫保誨，按ONLINE

即可上線 。

@若直接亮 ONLINE 燈表間為 VAX 機型使用之

磁帶，已可上線 。

(3)執行 MOU/FOR/BLOCK=4520/RECORD=226 MSAO: 指令

豆究學直干于 MOU/NOLABEL/BLOCK=4520/RECORD=226 MSAO: 
指令掛上磁帶。

(4)執行 COPY/LOG MSAO心.*〔]抄錄磁帶上之資料，俟

出現 READ ERROR 訊息後披 Ctrl+Y 中斷抄錄動作，

並執行 STOP 宇宙令解除 COPY 程序 。

言主 :CD若以直接指定檔名方式抄錄，則需連續執行兩

次抄錄動作(若I司為 VAX/VMS 磁帶則可賀E只

需執行一次抄錄動作)。

但〉倘以 COPY 指令無法抄錄時，可嘗試以BACKUP

于告會~ (~日 BACKUP/ REW/ LIST MSAO:) 章主幸?是至在于

為 BACKUP 指令方式抄錄之磁帶，若是則以

BACKUP 指令抄錄之 。 否則需查明原因 (一般

為密度不符，現有 TS05 磁帶機密度為 1600

BP 1) ，必要時可說該稅揭處重新錄製 。

(5)執行 DISM MSAO= 指令後，俟 UNLOAD 燈亮並停止閃

爍後，即可取出磁帶 。

(6)執行 DIRISIZE 指令看所抄錄之資料檔那一版大小不

為 o (一般為. ; 2 或. ; 1) ，將它改名為所希望之

檔名 (9日 REN .;2 TAXDA.DAT) 後，將不要之資料;倉

儲主 (~日DEL • P;: ) 。

(7)執行 ZIP 程式將稅籍資料檔壓縮以備資料傳輸使用

'9日執行 ZIP -U TAXDA TAXDA.DAT 後將產生

TAXDA.ZIP 的檔察。(執行 DIRISIZE TAXDA.* 可

看出壓縮前、後檔案大小的差異) 。

註: Z IP 程式執行格式如下:
ZIP -U 壓縮後檔名壓縮前檔察名稱

執行壓倫所費時間雖長，但合計傳檔時間，仍較

直接傳送未壓縮檔察所費時間為短，且因壓縮後

檔察長度較小，在資料傳輸期間發生錯誠的機率

高r~JS寧~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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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由 VAX 主機 Download 稅籍資料至 PC

(1)將 PC 與 VAX 主機連線，進入終端機慎擬狀態 。 (

如 CD C:\TELIX 後執行 TELIX 終端機橫擬程式) 口

(2)進入 VAX 主機的工作目錄，執行檔察傳輸的下傳(

DOWNLOAD)功能，將稅籍資料由 VAX 主機 Download

至三 PC 0 (~日 ZSEND TAXDA.ZIP ) 

(3)退出 VAX 主機(執行 LOGOUT) 。 及終端機機擬狀態

(按 ALT+X 選 Y) 。

(4)回到 PC 進入檔案接收之目錄( CD\TEL1X\DOWN ) • 

若 DOWNLOAD: 檔察為壓縮檔者 (St日 .ZIP 檔) .需執

行解壓縮程式將檔察回復(如為 .ZIP 檔可執行程式

PKUNZIP 解壓縮，其格式為 PKUNZ1P 縮檔檔名) 。

3.執行中文內碼轉換

(1)財稅中文內碼轉換程式( TAX2BIG5.EXE )需配合財稅

中文與B1G-5 中文內碼對照檔( CODETAB.DBF ) 
一起使用。

(2) 較正干子 TAX2B1G5.EXE 幸呈王巴 , 妻毛本各王t StD 可亡

TAX2BIG5 財稅資料檔名轉換後資料檔名

( st日 TAX2BIG5 TAXDA.DAT BIG5DA.DAT ) 
言主:0)轉換時，程式會將未對應字裂主力U:品，可以利用

標準輸出入轉向方式將錯吾與訊息資料送到檔察

，以利查明處理。

C2H尚出現不對應資料異常多時，應查明原資料格

王℃是畫在于立三有崔 ;1lJ賴亞才于 CHGFMT 種宣王℃丹等于當實惠輕學羔重

標準格式檔後，再重新執行中文內碼轉險 。

CHGFMT 程式執行格式如下:

CHGFMT 轉換前檔察轉換後檔察

4.查詢(取得)未對應字型及各財稅段名代碼資料

(1)將中文內碼轉換產生之未對應字型資料，以標準輸出

入轉向方式，送到檔察。

(2)執行 TAX2LAND.EXE 程式，將轉換後稅籍資料轉入暫

存檔。

(3)執行 SHOWSEC.EXE 程式，可顯示稅籍資料內舍之鄉

鎮代碼及段代碼。

(4)將未對應字型資料檔察及鄉鎮代碼及段代碼等資料，

以 PE 1I編輯軟體，將它編緝成可供傳真使用之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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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附表) ，列印出 。

(5)與該縣市稅捐處承辦員連繫後，將(4)所列印出之資料

﹒傳真過去查明未對應字型及各財稅段名代碼資料 。

5.補造中文字型及字碼對照裴

(]_)將稅捐處傳真送回之字型，查明是否已有對應字型之

內碼或需要補造字型 。

(2)執行倚天造字程式 ETFMX.EXE 或公用程式 ETUTL.EXE

之造字、改字功能，應確定現載入之造字檔為地籍調

查作業使用之造字檔及造字輸入法擋 。 (倚天中文需

2.0 n反以上，有支援 CMEX 規格者) 。 造字程式之操

作使用，請參閱倚天中文完統使用手冊 。

(3)造字完成後，退出中文章h統後，重新載入中文系統，

以確定所造字型商討皮載入。

(4)執行 CODETAB.EXE 程式補建字碼對應關係資料 。

6.重新執行中文內碼轉換

(]_)將 cυDETAB.DBF 抄至轉撫稅籍資料之目錄 。

(2)執行 TAX2BIG . EXE 程式進行內碼轉f負 。

7.將稅籍資料轉入暫存檔並建立段名代碼檔資料

(]_)執行 TAX2LAND.EXE 程式，將稅籍資料轉入暫存檔 。

(2)若稅籍資料內含多個鄉鎮者，需執行 dBase m PLUS 

的 COPY TO 指令，將稅:絡資料暫存檔 TAXES.DBF

依鄉鎮分成不問檔察 。

(3)將 ::~. NTX 及 SEC_::~ . ::~刪除，並將分開之稅籍資料更

名為 TAXES.DBF 擋，再執行 TAX2LAND.EXE 程式重

建暫存資料宗引檔及段名代碼擋 。

8.抄錄及分發稅絡資料磁門

(J.)依鄉鎮別，將地箱調查作業有關資料程式分別壓縮抄

錄至磁門 口

(2)所需資料、程式檔察如下:

。 TAXES.DBF =====> 稅籍資料暫存檔

GD COUNTY.DBF ====>縣市名稱代碼檔

aD CITY . DBF ======>鄉鎮市名稱及所縮地政事務所

f弋哥馬干當

~ OFFICE.DBF ====>地政事務所名稱代碼檔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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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 TAX2LAND.EXE ==>稅籍資料轉入及摘錄重測地號
作業處王里程式

CID USRFONT. 15M ===> f.吏月3 莘莘近主守主 16~:'15 月月贊皇守三星2 字當

~ USRFONT.24M ===>使用者造字 24::'24 明體字型檔

aD XUSRCJ.TBL ====>使用者造字之禽頡碼輸入法參
考盲目檔

aD LMAIN.EXE =====>地絡圖重視自地籍調查作業電腦

f七三長統程式

QID REQPLOT.EXE ===>地號歪歪詢黨員圓程式
(3)將抄錄之磁丹分送各測量隊電腦室負責人，前往各地

政事務所安裝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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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表

地籍圖重測地籍調查作業電腦f七萬美統功能架構圖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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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表 --

稅損機關提供辦理地籍圖重測之土地稅籍資料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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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 T1PLE CARD LAYOUT FORM 

PAGE ! OF __ 
1 

JOB NUMBER : D間GNED BY: 王建明
USER'S NAME: 台土灣主些清統政制倍科地4政純處露U國也盒漫過情1作局. 主管科傳輸i DATE 8吉、牛 . 27

二主地緣牙之 區!見 等 3毒分比率 樣村人FI EL.D 
從別地就 'þl面積 權利人棋名或名稱NAME 

~Ij 合 3一 令苟 統一編號|已從 1在母5克分激j
S各式 1令) X(3) X~) f. (If) 其 (4) ~lX 月份 x (c;J X (10) X (10) 只 (10) x (80) 

COL. UMNS 11 z 131 巾 61 7 1 ， 1 9 11恥 49] ω | 叫52]5*+仿叫吋51 5“吋6 591ωH叫“|叫“|ω|叫“卡+171 1吋+ [75H77!沖9 國

CODE ASC工工
OESCR.PTlON 

FIEL.D 
(斗0 個中文草，以財稅中文內苟、是本) 才建利人士也主主

'-'EI-O SrZC ().OX Lj宇::: 80 ) x( 88 ) 
~ANO ~O向MAr:

11 Z 13 [ 4 [5 16 [ 7 fø r9-IIOIIIIIZIIJHI5116HlðHZ~21]t~~1斗斗私兩口i祠戶ì035[34[31[38 州。H+ll'++I+' 的|坤11 5糾~1 551 5615715.!1 59 1叫‘11叫“|叫“|“|叫“ 的 110 17 1 111 1 13 1 7， 1吋61吋aH“CO L. UMNS . 

c扎

FIEL.D 
(2叫閩中文章，以財稅中交的苟奉示)

"'.ELO S'ZE (.l立 X4 ::: 88) ANO FORMAT 
COL.UMNS I1 ~TlFI~161 '1'[9[10["[ 恥HI5[16HI'H 叫 llltZHz.[ts 卡61Z1ltð 1291301311 啦I ~13 糾 311 泊叫呻13泊叫'刊1 ，‘岫叫吋Ot←圳t←t1叫~巾‘~，←糾i←←川4叫叫‘'i吋~ ‘刊叫1小扒i←~5咱sψ 切叫呻151 15犯叫啦喇zjφ糾j!>3川"叫l 訕叫|←仿叫呻51←~6叫61←盯叫吶7司1 5.!I叫l←S9叫9刊lω叫呻吵1 61創116臼叫ψII巾伽16扣6ω咐3 似|的 170 171 1吋3 j;.17SH771"H

. 
CODE OESCRIPTION 



附 表 --

地政機關提供辦理地籍圖重測之地籍資料格式



MUL TIPLE CARD LAYOUT FORM 
_1 OF / 

JOB NUMBER : CESIGNEC 8Y: 王建明
USER'S NAME : 台地灣~!t各T咧科轉地蹦A比過土地瓶嗨蓋棺!動塑
APPLICATION : 白紙紙沒耕春輪 CA TE : 8':'.5..).7 

土 ﹒地樣不
伯掌

面積
世間嘻 符合比率 個雄糾人

FIELO 

從脅代L 此 E民 釗 i 統一皇島號 啦?人的或名稱NAME !!I~~ 
~~兒子放

l@ 綻M電 兮，子 合司

X(.牛) 1< (4) 次(4- XI~令) X(/O.已) XIXIX )( (1 0 ) X (10) 1 X(IO) x (40) 
COLUMNS 112/ J 1 ~ s 16171s 91呻l 12113 '6117118119j2q 2112212312.12S 26121 28 f;9]x>] 31]恥I~I泊|喇叭|吋'H++H+s 的 501圳 的|的!仇兩輛糾69j7cHnj吋 1 7+lnl78! 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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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附 表 四

地政機關提供稅揭機關之重視。成果資料格式與軍官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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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TIPLE CARD LAYOUT FORM 

PAGE ! OF一乙一
JOB NUMBER : 。間，側目 Bγ 豆33、豆44.287 

R'S NAM E : 合地戶為圖省重政演府l戚地果玖資處科主4專地輯測曇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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